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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休假法（翻译）

$1 假期权利

每位员⼯在每个⽇历年都有权享受带薪休假。

$2 适⽤范围

本法所指的雇员包括⼯⼈和薪资员⼯以及职业培训中的员⼯，包括经济依赖性被

视为与雇员相似的⼈；对于在家中进⾏的⼯作，适⽤第12条。

$3 假期⻓度

1 假期每年⾄少为24个⼯作⽇。

2 所有⽇历⽇，既不是星期⽇也不是法定节假⽇，均被视为⼯作⽇。

$4 何时⽣效

完整的休假权利仅在雇佣关系存在六个⽉后⽣效。

$5 部分年假权⼒

1 员⼯在劳动关系存在的每个完整⽉份，有权获得该⽉相应的年假⼗⼆分之⼀：

a) 对于因等待期未满⽽未能获得完整年假权利的⽇历年部分；
b) 如果员⼯在等待期满之前终⽌了劳动关系；
c) 如果在等待期满后，员⼯在⽇历年上半年离职。

2 若假期天数的零头⾄少达到半天，则应当向上取整为完整的假期天数。

3 如果员⼯在上述1c)情况下已休假超出其应得假期，则已⽀付的假期⼯资不得
追回。

$6 排除重复的假期索赔权

�若雇员在本⽇历年内已从前雇主处获得假期，则不再具有对该假期的索赔权。

�雇佣关系终⽌时，雇主必须向雇员提供⼀份证明，表明其在本⽇历年内已授予
或已进⾏假期补偿的情况。

$7 假期累积与替代的规定

1 在安排假期时间时，应优先考虑员⼯的请假申请，除⾮有迫切的业务需求或其
他员⼯的具有特殊优先权的请假需求。员⼯在完成预防性治疗或康复后提出请

假，应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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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期应连续给予，只有在不可避免的业务需要或因员⼯个⼈情况必须时，才可
分割假期。若不能连续安排假期且员⼯的假期权益超过12个⼯作⽇，则⾄少应包
含12个连续⼯作⽇的假期。

3 假期应在当年⽇历年度内使⽤。只有在特殊的业务需求或员⼯个⼈情况下，才
可将假期延期⾄下⼀⽇历年度，并且必须在随后的前三个⽉内使⽤。根据员⼯的

请求，但根据第5条第1款a项，应将部分假期延⾄下⼀年度。

4 如果因终⽌劳动关系⽆法完全或部分使⽤假期，应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8 休假期间的⼯作

在假期期间，员⼯不应进⾏任何与休假⽬的相冲突的商业活动。

$9 假期中⽣病的处理⽅式

如果员⼯在休假期间⽣病，根据医⽣的证明，因病不能⼯作的⽇⼦不应计⼊年度

假期。

$10 预防性与康复治疗

员⼯在接受预防性或康复性医疗的期间，如果依据法定规定存在继续⽀付⼯资的

权利，这段时间则不应计⼊年假。

$11 假期⼯资

1 假期⼯资应依据员⼯在假期开始前最后13周的平均就业收益计算。不包括加班
费的额外⽀付。在计算期或假期中若有永久性的收益增加，则应按照较⾼的收益

进⾏计算。因短时⼯作、⼯时减少或不可抗⼒原因的⼯作缺席所导致的收益减

少，在计算假期⼯资时将不予考虑。作为⼯资的⼀部分的实物报酬，若在假期中

不再提供，则应在假期期间适当地进⾏现⾦补偿。

2 假期⼯资应在假期开始前⽀付。

$12 在家⼯作的休假规定

对于在家⼯作以及根据《家庭劳动法》第1.2 的 a)—c) 条款的同等职位的⼈员，
除了上述第46条、第7条的第3、4款以及第11条外，其他规定同样适⽤。

1 根据《家庭劳动法》第1.1.a 定义的家庭劳动者以及第 1.2.a 条款下的同等职位
⼈员，⽆论是直接雇佣还是通过中介机构雇佣，均应从雇主或中介机构那⾥获得

——他们有权享有24个⼯作⽇的假期，假期⼯资为⼯作收⼊的 9.1%，计算时间从
5⽉1⽇到次年4⽉30⽇，或者到雇佣关系结束为⽌，计算⼯资不包括费⽤津贴或
因节⽇、疾病或休假⽽减少的⼯资。

2 如果申请⼈在整个计算期间没有持续⼯作，则根据第1点的规定，只需授予其
相对应的假期天数。

3 第1点所述⼈员的假期⼯资应与开始休假前的最后⼀笔薪酬⼀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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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家庭劳动法》第1.1.b以及1.2 的b—c 条款的家庭劳动者及同等职位的⼈
员，⽆论是直接还是通过中介雇佣，都应从雇主或中介处获得相应的假期⼯资，

确保他们的假期权益，假期⼯资为⼯资总额的9.1%，计算前不包括费⽤津贴或因
节⽇、疾病或休假⽽⽀付的⼯资损失。

5 处于《家庭劳动法》第1.2.d 条款下同等职位的中介，有权向其雇主索取根据
第1和第4点应⽀付的款项。

6 上述第1、4和第5点的款项应在⼯资单上单独列明。

7 可通过集体协议规定，只被⼀家雇主雇佣并且按照集体协议被视为⼚内员⼯的
家庭劳动者（《家庭劳动法》第1.1.a），按照⼀般休假规定获得假期。

8 《家庭劳动法》第23⾄25条、第27条和第28条适⽤于上述第1、4和第5点所
述款项，⽽《家庭劳动法》第21条第2款也应变通适⽤于第1和第4点所述的款项。
对于第4点中指定的临时外来⼯，第26条也应变通适⽤。

$13 强制性规定

（1）集体协商协议可能包括与以下规定不同的内容，但对于第 1、2 条和 3.1 除
外。若已同意适⽤相关集体协商协议中关于假期的条款，则该等偏离规定也将适

⽤于⾮集体协议约束的雇主和雇员之间。除 7.2 第⼆句外，不得制定任何对雇员
不利的偏离本法的规定。

（2）在建筑业或其他因⼯作地点频繁变动⽽通常存在不满⼀年⼯作关系的⾏业
中，集体协议可以超出 1.1 设定的限制，如此举是为确保所有员⼯能享有连续的年
假所必需的。

（3）对于德意志铁路股份公司及其按1993年12⽉27⽇德意志铁路成⽴法第2款
（1）和第3款（3）所分拆的公司以及德意志联邦邮政的后继机构，集体协议中可
对将⽇历年定为假期年（§ 1）的规定进⾏变更。

$14 Berlin- Clause 

暂⽆

$15 修订及废除

1 1957年3⽉30⽇颁布的《⼯作保护法》（联邦法律公报 I ⻚ 293），经1962年
3⽉22⽇修订（联邦法律公报 I ⻚ 169），社会保障法典的第九本，以及1960年8
⽉9⽇的《⻘少年劳动保护法》（联邦法律公报 I ⻚ 665）经1962年7⽉20⽇修订
（联邦法律公报 I ⻚ 449），以及1957年7⽉26⽇的《海员法》（联邦法律公报 II 
⻚ 713）经1961年8⽉25⽇修订（联邦法律公报 I ⻚ 1391）同样适⽤，但下列a)和
b)（修订条款未在此处列出）除外；

2 ⼀旦本法⽣效，联邦州的休假法规将不再适⽤。然⽽，针对纳粹政权受害者和
那些精神或⾝体⼯作能⼒受损的雇员的联邦州休假规定将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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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条款：

如果员⼯从1998年12⽉10⽇起接受预防性治疗或康复治疗，⼀直到1999年1⽉1⽇
或之后，那么⾃1999年1⽉1⽇起适⽤的规定将适⽤于该期间，除⾮这些规定对员
⼯较不利。


